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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新密市农村宅基地和农民自建住房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”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订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
4、《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

的通知》(农经发〔2019〕6 号)

5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

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21〕4号）

6、《中共郑州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稳慎推进农村宅基

地改革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(郑农小组〔2021〕6 号)

7、《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〈郑州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导则〉的通

知》(郑农〔2020〕141 号)

通过与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沟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起

草了《新密市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

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办法），农委法制信访科对照法律法规和政

策规定逐条审核，

二、制订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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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9 月初,通过与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沟通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起草了《新密市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农委法制信访科对照法律法规和政策

规定逐条审核，之后制订了《新密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关于对

<新密市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（征求意

见稿）征求意见的通知》，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—10 月 15 日征

求了各乡镇（街道办事处、管委会）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林业局、市水

利局、市电力公司等相关单位的意见，并进行了汇总讨论、修改

完善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《办法》共七章四十三条。

第一章为总则。主要是本办法出台的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宅基

地使用遵循的原则、各相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职责等内容。

第二章为规划管理。主要是村庄规划编制、审批、公示，规

划农村宅基地选址限制条件，严格实施经过批准的村庄规划等内

容。

第三章为宅基地和建房审批。主要是新批宅基地面积标准、

申请宅基地用地条件、不得安排宅基地用地情况、申请原址翻建、

改扩建、异址新建住房条件，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和建房提交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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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村民小组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、乡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审批

程序等内容。

第四章为建房管理。主要是规定村民自建住房层数、高度、

设计图册，开工建设要求，对辖区内的农村建筑工匠开展登记备

案培训，《农村住房建设施工合同》签订要求，农村住房质量安

全监督管理，实施监督检查有权采取措施，村民自建住房竣工验

收，农村村民按规划异址建房应当在新房竣工后限期拆除原宅基

地上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，原宅基地应依法收回盘活

利用或整理复垦等内容。

第五章为闲置宅基地和房屋盘活利用。闲置宅基地和房屋因

地制宜盘活利用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办理程序，农村宅基地出租

期限，宅基地退出方式，退出收回宅基地使用等内容。

第六章为监督管理。主要是建立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

管理机制，落实乡镇人民政府巡查、报告和监督管理责任，查处

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和违规建房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第七章为附则。主要是明确本办法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权、

实施时间。

新密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

2022 年 7 月 30 日


